
城市化是指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社会逐步向

现代工业城市社会转变，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城

市数量增多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我国自

改革开放实现城市的全方位开放以来，城市外来人

口一方面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另一方面城市外来人口犯罪问题也呈现日趋严重

的发展趋势，给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

巨大的挑战，城市外来人口犯罪问题已经成为制约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城市治安形势的严

峻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贫富差距增大、刑释人员

再犯罪、城市外来人口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缺

失、城市外来人口自身文化水平以及综合素质的高

低等有很大关系。面对城市外来人口犯罪率居高

不下的问题，如何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无疑

成为摆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外来人口犯罪的现状和特点
（一）城市外来人口犯罪率快速增长，城市郊区成犯

罪高发区

城市外来人口犯罪问题是伴随社会转型和城

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现

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伟大成就。城市工业复兴，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进而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

大。有很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选择了进城务工，这

一庞大的城市外来人口团体，引发了我国特有的犯

罪群体现象。流动人口盲目的涌向城市导致城市

犯罪案件逐年增多，外来人口犯罪在城市犯罪中占

据的比重越来越大。据统计深圳市2004年犯罪人

口中约有70%系城市外来人口；上海市2003年外来

人口作案比重为60％，而2004年已增长至 64.9％。

城市外来人口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犯罪的

主要群体。

城市郊区是指城市市区和郊县乡镇接壤的边

缘地带形成的特殊区域，城市边缘社区就地域而

言，是城市与农村的过渡地带；就其社区功能而言，

它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桥梁和纽带；就其居民构成

而言，是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本地人口与外来人

口混杂居住的地区[1]。我国在城市化扩张的过程

中，由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导致中心城区

房价过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后，往

往由于收入问题被迫聚居在城市郊区。再加上城

市周围工厂林立，很多城市在建项目大多也在郊

区，这导致潜在的犯罪者混迹其中，一旦有作案条

件，很可能诱发临时起意犯罪。另外城市郊区警力

普遍配备较少，而管理区域过大，治安混乱的郊区

成为藏污纳垢之所，犯罪高发之地。

（二）刑释人员再犯罪问题严重

肉刑从五帝时代产生，到清代被完全废除，经

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自由刑取代肉刑到成为

今天刑罚的主要刑种之一，自由刑自创立以来就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政

治、文化水平的提高，自由刑的弊端也越来越凸显

出来[2]。由于罪犯被判处长期监禁与快速发展的社

会逐渐脱离。本身就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不高的

犯罪分子，刑满释放之后必然处于就业竞争上的劣

势。就业竞争上的困境，不仅增大了刑释人员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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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难度，而且就业单位往往会排斥这些有犯罪

前科的人。再加上监狱里的教育改造往往只是思

想上的改进，而成年人的性格基本已经定型，社会

化进程也基本不会再变，因此很难通过正确的行为

方式来引导他们彻底改变固有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他们之所以犯罪大多是因为事业不顺，生活压

力过大造成，生活上的不如意很容易形成自暴自弃

的堕落心理。另外刑释人员大多处于单身状态，单

身刑释人员缺乏家庭的约束和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最容易重新犯罪。所以解决这些刑释人员的再犯

罪问题，仅仅依靠思想改造是不够的，必须从根本

上解决他们犯罪的社会问题入手。

（三）社会贫富差距增大，外来人口犯罪率高

相对剥夺论是美国的朱迪斯·布劳（Judith R.

Blau）和彼得·布劳(Peter M.Blau)首先提出来的。他

们认为，与富人区相邻的穷人区的居民，由于看到

富人的富有，自己又不能通过合法途径取得自己所

期望的财富，于是感到社会不公正，这种不公正感

会导致穷人气愤，最终可能使他们采用犯罪手段去

夺取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财富，但相对被剥夺论只

能解释城市外来人口侵犯财产性质的犯罪现象[3]。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体系和社会运行制度的

改变，经济结构也处于去旧迎新的阶段。城市化进

程伴随而来的是收入差距和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

增大，基尼指数和通货膨胀的不断增高。部分进城

农民既无谋生技能又难以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会

保障服务，在扭曲的价值观的影响下走上了犯罪道

路。因此，削弱社会不公平，体制不公平，缩小贫富

差距，进行深化体制改革是预防刑事犯罪的基石。

(四)城市外来青少年犯罪问题严重

城市外来青少年犯罪问题也是我国城市化进

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从城市外来人口的构

成上看，农村到城市务工的青年所占比重最大。农

村青年犯罪，从年龄上看，我国国家统计局界定的

青少年为15岁到34岁之间；从目的上看，主要以追

求金钱为目的的财产型犯罪为主；从性别构成上

看，主要以男性为主，但女性犯罪也呈逐步上升的

趋势；从犯罪具体类型上来看，主要有盗窃、抢劫、

贩毒、卖淫嫖娼、制假贩假、传播淫秽制品等；从组

织形式上看，具有团伙性的特征[4]。乡土观念和血

缘亲属关系使其形成了诸如盗窃团伙、抢劫团伙、

制假贩假团伙等各种犯罪团伙。从身体条件来看，

处在18岁到34岁之间的城市外来青少年，身强力

壮，精力充沛。年龄和身体的优势使他们具备了从

事犯罪的身体条件和精力资本；从文化程度来看，

他们普遍文化水平低，有很多属于文盲或者没有读

完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从法制观念来看，他们普遍

法制观念淡薄，基本上没有学习过任何法律知识，

大多属于法盲；从性格类型上看，他们欲望强烈，好

奇心重，做事又不考虑后果，有的青年人一旦遭遇

不顺心或者不如意的事情时就会突然萌发犯罪意

念，同时犯罪的诱因可能极其简单[5]；从社会制约来

看，他们自由支配时间充足，精神空虚，意志消沉。

二、城市外来人口犯罪的成因分析
迁徙自由权的缺失是造成我国城市外来人口

犯罪的深层次原因。迁徙自由权与自由择业权、同

工同酬权、平等的受教育权、社会救济权以及政治

权利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不公平待遇是城市

外来人口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所以仅仅依

靠刑法的威慑作用是不够的，关键是要从法律制度

上根本破解目前跟迁徙自由权相关的一系列权利

保障问题。

（一）城市化未能改变城市外来人口的生存状况

从我国城市化犯罪类型的变化上，整体趋势是

暴力犯罪持续下降，而财产类犯罪持续上升，这也

符合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犯罪类型变化模

式。历年的统计资料显示，盗窃、抢劫、诈骗等财产

犯罪占到了总犯罪数量的80%左右。其中城市外

来人口所犯罪名大多是财产类犯罪。究其原因是

因为外来人口劳动权受到歧视，包括就业不稳定，

就业歧视明显，工资收入水平低等导致农村进城人

员生存状况较差。当前城市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

余劳动力，但是提供给这些劳动力的待遇并不高。

城市外来人口大多文化水平低，整体素质差，又没

有专业的技能培训，这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处于

弱势地位，大多从事体力劳动。他们满怀希望来到

城市谋生，家里还有老人孩子需要赡养抚养。结果

在高强度体力劳动中，恶劣的就业环境中，微薄的

收入中，被解雇的风险中往往不能快速致富，反而

生活越来越窘迫，居无定所。长时间的失业和穷困

潦倒状态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人犯罪，这种情况对

于刚进城不久的青年农民工更是如此。

(二)贫富差距导致城市外来人口的人格尊严难以保

障

在建国初期，无论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基本上处

于同一水平线上。农民在农村以种地为生，贫富差

距小，有着自由和谐平等的生存环境和融洽的社会

关系。而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对

立，城乡发展程度不同，使得农村结构成员和城市

结构成员都被贴上了标签。城里人被贴上了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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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文明的标签，而农村人就被贴上了封建、贫

穷、落后的标签，这是一种社会歧视的明显特征。

当城市外来人口进城之后，与城里人巨大的贫富差

距以及遭受的歧视和冷漠，导致了城市外来人口巨

大的心理落差。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

社会制度都处于建设和改革之中。歧视、排斥、侮

辱农民工的事例时有发生。农民工常常因为其农

民身份被当作“二等公民”和“潜在违法者”看待[7]。

长期处于心理压力过大的状态下就会采取犯罪的

方式来报复城市。

（三）城乡文化差异导致城市外来人口容易犯罪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城市外来人口本身角

色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特别是乡村文化背景与城

市文化背景之间的变化，会让他们在原有文化背景中

所形成的心理状态很难适应现有的心理反应因素。

也就是说当长期生活在某一文化区域中的成员迁徙

到另一不同的文化区域时，原有的文化背景与移居地

新的文化氛围会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作为这一冲突

的后果，也就是犯罪行为的必然出现[8]。当前中国政

治经济改革不断深入，新旧文化冲突导致了多元文

化的存在，其中就包括城乡文化冲突。城乡文化冲

突是我国长期城乡分割所导致，随着农村人口大量

涌入城市，逐渐形成了城里人和外来人两种不同的

社会群体阶层，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价值体系和

行为模式。其中在农村社会长期形成的以血缘关

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文化背景，会让那些为获得

社会地位而聚集起来的外来人口形成代表自己的

特色亚文化，这种文化既包含城市文化也包含传统

的乡村文化，这种亚文化有农村社会讲义气、重乡

土、爱群居的色彩，又有城市文化里追求高消费、奢

侈、崇拜金钱的特色。当外来人口对自身角色转换

不适应和内心观念冲突无法调节时，很容易走上想

不劳而获追求享受的犯罪道路。

（四）进城农民社会福利及社会保障制度缺失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保持着经济的持续增

长，但是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

水平。这体现在我国的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

险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特别是城市外来人口，

由于我国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工由于没有

城市户口，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

措施。在缴费的社会福利、保险方面，农民工参加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的非常少，至于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城市外来人口

更不会参保。这也使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基本上不

具备抵抗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在遭遇无法抵抗的

社会风险和重大疾病时，就会有一些人选择铤而走

险，通过抢劫、盗窃、抢夺等犯罪手段来谋求生存。

三、从保障迁徙自由权的角度预防外来人口

犯罪
（一）确立迁徙自由权保障外来人口的基本权利

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大量

的人口流动已经是一件不争的事实。而与流动人

口不配套的则是迁徙自由权的缺失，迁徙自由权通

常与居住权、就业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是一

个整体的权利保障体系[9]，没有迁徙自由权，既不利

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不

利于有效的预防和打击犯罪。

1.有利于保障城市外来人员的基本权利

迁徙自由是农民改变生活面貌而选择的生存

和发展权利，除了受个人能力的限制，不应该再受

其他权利的限制。农村进城人员属于弱势群体，

而法律的价值恰恰在于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法

律就是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来防止强者对弱者

的肆意凌辱和侵害。保障农村进城人口的迁徙自

由权，有利于消除城市外来群体遭受的歧视性待

遇，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的

稳定[10]。当前必须要做的是破除城乡二元制度，使

城市外来人口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身份和等

级，在教育、工作、福利、选举等方面获得同样的基

本权利。

2.有利于实现公平公正，促进经济发展

平等原则是民主宪政和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迁徙自由权的实现

会使处于劣势的城市外来人口，在就业、医疗、教

育、政治权利等方面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把

束缚在外来人员身上的身份不公平差异彻底打破，

这也是公平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精神。

其次人口流动是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必要条件，公

平公正的自由市场竞争秩序有利于推动经济全面

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让城市外来人口获得与城里

人一样的待遇也有利于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热情，

有利于推动城市化建设的全面发展。

(二)制定户籍法实现迁徙自由权，使城市外来人口

获得社会保障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有效控制犯罪的安全

阀，保障普通公民不会因为改革的深入而影响基本

生活的需求。当前流动人口属于社会保障机制中

的缺失者，没有城市的社会保障就会致使城市外来

人口无法抵御生存风险，加剧城乡居民之间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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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刺激外来人口犯罪。因此我国应加紧制定《户

籍法》尽快废止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宪法规

定的迁徙自由权，实行居住地户口登记制度，从法

律上取消对外来人员的身份歧视[11]。并在全国范围

内实行统一的居民身份户籍制度，实现农村进城人

口与城镇居民待遇上的一致性。通过户籍制度的

改革使农村进城人口纳入到社会保障范围之内，缓

解流动人口的失业压力，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必

然会有效的减少流动人口犯罪问题[12]。

(三)加强对外来人口聚居社区的管理

首先政府应当投入资金和资源帮助改善农村

进城人口的生存环境，如建立廉租房和民工公寓，

良好的生存环境既方便进行治安管理，也便于流动

人口进行集中登记管理。这样既使发生犯罪事件，

也可以方便侦查。其次应当丰富外来人口的精神

文化生活，使外来人口感受到城市的温暖和关怀，

从感情和心理上逐渐接受管理机构，努力消除文化

背景带来的差异影响，减少因生活压力和挫折带来

的攻击社会的冲动。再次是抓实治安管理工作，公

安部门应当加强对流动人口信息登记工作，实施重

点管理，积极预防。特别是对流动人口中的刑释人

员，应当认真落实安置保教责任。在郊区和流动人

口聚居区等城市犯罪高发区，多配置警力和巡逻力

量，及时预防犯罪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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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proces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the pattern of social interests, social class position,

social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s well as criminal rates have all changed.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igrant farmers in cities, migrant farmers have become the city's biggest crime subject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cultural qualities, legal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so on. And the border of urban and rural

has become the city's most concentrated area of the crime.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country hasn’t set citizens' right

of free migration, which is the significant cause of the crime as a result of the lack of equal rights for the migrants.

The increasing crime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ave severely hampered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rime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from the deep level, it must base on

China's actual conditions, establish the right of free migration to ensure the equal rights of migrant farmers, and make

feasible criminal policy and social policy for China's urbanization road.

Key words: urb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juvenile deliquency; freedom of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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